
國立臺南大學獎助生權益保障說明會議程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13：00
∫

13：30
報 到

13：30
∫

13：35
主席致詞 楊副校長文霖

13：35
∫

13：45

本校整體規劃說明
說明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
原則」暨本校「獎助生與勞動型兼任助理權益保

障處理要點」

研發處
13：45

∫
13：50

研究獎助生(RA)應踐行程序說明

13：50
∫

14：00
研究獎助生(RA) 團體保險方式

14：00
∫

14：10

附服務負擔助學生(AA)應踐行之程序
(包括應踐行程序、支薪方式、團體保險方式) 學務處

14：10
∫

14：20

教學獎助生(TA)應踐行之程序
(包括應踐行程序、支薪方式、團體保險方式) 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14：20
∫

14：30

獎助生投保商業保險名單統整平台說明
(包括如何操作比對、公告缺額及併單等方式) 電算中心

14：30
∫

15：00
意見交流

主持人
楊副校長文霖

主講人
陳榮銘研發長
林豪鏘學務長

教發中心蕭佳純主任
電算中心李建億主任

15：00 散會



國立臺南大學

獎助生權益保障說明
106年8月1日起生效

研究發展處 1

報告人：研究發展處林政佑組長



研究發展處 2

教育部
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

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
 104年6月17日

教育部

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
原則

 106年5月18日

新保障原則實施 106年8月1日

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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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 (一)

修正規定名稱，以明確區分教育部規範之學習及附服務負擔範
疇，與勞動部規範之勞雇關係：

勞動部
專科以上學校兼
任助理勞動權益
保障指導原則

規範與學校之間屬勞雇關係之
「學生兼任助理」範疇

教育部
專科以上學校獎
助生權益保障指

導原則

規範以學習為目的及附服務負
擔性質之「獎助生」範疇



1) 研究獎助生(RA)：係指獲研究獎助之學生為發表論文、研究實習、課
程或符合畢業條件，參與與自身研究相關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
在接受教師之指導下，協助相關研究執行，學習並實習研究實務，以
提升研究能力及發展研究成果為目的者。

2) 教學獎助生(TA)：係指獲教學獎助之學生參與屬專業養成範圍且其無
選擇權之實習課程，或為接受專業教學實務能力技巧培養而參與學校
正式學分課程，以提升教學專業或實務能力為目的者。

3) 附服務負擔助學生(AA)：係指依教育部弱勢助學計畫領取助學金之學
生，參與學校規劃以服務回饋為目的之活動，且領取之助學金與其服
務時數非屬於有對價之雇傭關係者。

4研究發展處

修正重點(二)

明定獎助生類型及內涵：明定「獎助生」包括研究獎助生、教
學獎助生及附服務負擔助學生等三類。



本校學生擔任兼任助理樣態

學生兼任助理

學習型

(獎助生)

研究獎助生(RA)

(研究助理)
教學獎助生(TA)

(教學助理)

附服務負擔

助學生(AA)

(服務學習生)

勞雇型

勞動型

兼任助理

臨時工

（含工讀生）

106年8月1日起生效

研究發展處



本校獎助生樣態及管理單位

研究獎助生
(RA)

• 管理單位：研發處(分機146,王小姐)

教學獎助生
(TA)

• 管理單位：教發中心(分機792,王小姐)

附服務負擔
(AA)

• 管理單位：學務處(分機322,張小姐)

6研究發展處



本校整體校內分流規範：獎助生與勞動型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要點

7研究發展處



1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 1

(續1)
研究獎助生(RA)
約用申請流程



國立臺南大學研究獎助生(RA)

約用申請流程

用人整合暨保
費管理系統

https://goo.gl/UmzYDK

商業加保

線上須檢附文件：
•約用申請書 身分證掃描檔
•學生證掃描檔 在學證明掃描檔
•研究獎助生關係型態同意書1份【外校生回就讀學校
認定】

線上核定後
注意事項

受聘者回傳認證同意計畫主持人系所主管
學院院長/單位主管研發處人事室主計室
秘書室校長

送主計室：於第1次請領研究津貼，列印約用書及研究獎助生同
意書1份。他校學生需要自行附上研究獎助生關係型態同意書
正本1份。

線上簽核



研究發展處 1

(續2)
研究獎助生(RA)
商業加保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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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研究獎助生書面合意：研究獎助生關係型態同意書

研究發展處

本校學生
本校用人整合
暨保費管理系
統自動帶出

他校學生
回原校填寫同
意書後，上傳
至本校用人整
合暨保費管理
系統

由本校
投保

商業保險

由他校
投保

商業保險



獎助生商業保險
依據教育部106年5月18日發布「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
導原則」規定：針對各類獎助生從事相關研究、教學或服務等活
動期間，除原有學生團體保險外，應參照勞動基準法規定職業災
害補償額度以加保商業保險方式增加其保障範圍，並由學校編列
或教育部支應所需經費。

團體保險投保公司是由教育部委請臺灣銀行採購部完成共同供應
契約案，106年由「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團體保險保期僅分成1個月、6個月、12個月三種，費
用分別為20元、86元、133元。

每張保單至少5人始能使用團體保險。

13研究發展處



依據教育部106年5月18日修正發布「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
益保障指導原則」及後續函示，研發處將針對整體校內分流規
範及研究獎助生(RA)相關事項，採滾動式檢討修正，歡迎踴
躍提供建議。

本校獎助生與兼任助理專區資訊：網址
http://www2.nutn.edu.tw/randd/mode02.asp?m=201710061424267
42&t=list

本校用人整合暨保費管理系統：網址
https://system.nutn.edu.tw/UID/webLogin/eipmLogin.aspx

第一產業保險公司：網址

https://www.firstins.com.tw/kyc/ED1010.do 14研究發展處

獎助生商業保險



研究發展處 15

計畫主持人提出研究獎助生申請

系所承辦人

保險公司進行商業團體加保

電算中心
獎助生投保商業保險名單統整平台

是否滿足5人
併單可團保?

系所承辦人

系所承辦人
計畫主持人

自行為獎助生
進行商業加保

否是

是

商業加保
流程圖

系所承辦人
(後併前)

電算中心系統
是否成功併單?

否





一次至少要貼
5筆學生姓名



I.本案以行政單位
投保：
1.研發處章戳
2.研發長蓋章
3.承辦人蓋章

II.如由系所投保：
1.系所單位章戳
2.系所主管蓋章
3.承辦人蓋章



1.行政/系所單位
章戳(須有校名)
【負責人校長不用蓋章】

2.承辦人蓋章



1.系所單位章
戳
2.承辦人蓋章

系統會自
動帶出受
益人為法
定繼承人
，學生不
用簽名

不可以改
名稱



報告完畢，敬請指教

研究發展處 21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附服務負擔助學生 (一)

1.亦稱AA(服務學習生)，係指依教育部弱勢

助學計畫領助學金，參與學校規劃以服務

回饋為目的之學生。

2.領取之助學金與其服務時數非屬於有對價

之雇傭關係者，故無勞保之問題，也無稅

務之問題。(依據所得稅法第4條第一項第8款)



附服務負擔助學生(二)

生活教育學習助學金學生
– 助學金金額：每月3000元；服務期間：每學年8個月

– 地點：各處室、系所

生活助學金學生
– 助學金金額：每月6000元；服務期間：每學年8個月

– 地點：各處室、行政單位

弱勢補助計畫之學生(起飛計畫)
– 助學金金額：每月1000元；服務至計畫截止

– 地點：聯電課輔中心及各課輔班



設置專區並告知
獎助生權益義務等資訊

依教育部所定大專校院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相關

規定辦理，並明確訂定

附服務負擔助學生

之服務活動範圍、獎助

或補助金額及其他管理

之相關事項，訂定章則

並公告之。

網址：http://www2.nutn.edu.tw/
gac320/2016site/live.html



獎助計畫實施(一)
生活教育學習助學金及生活助學金

實施對象及方式：
●生活助學金：

依生輔組公告時限提出申請，經委員會審核後決定名單。
●生活教育學習助學金：

各單位公開或由助學金管理系統甄選、或依學生自由意志選擇服務單位。

實施對象及方式：
●生活助學金：

依生輔組公告時限提出申請，經委員會審核後決定名單。
●生活教育學習助學金：

各單位公開或由助學金管理系統甄選、或依學生自由意志選擇服務單位。

各單位應明確告知服務學習內容，由學生填具「參與生活服務學習同意書」
確認服務內容及填寫線上「助學金管理系統」。(續任者免填)

★ 服務學習內容：各單位規劃提供具公共性、公益性及發展性之服務學習等各輔助性
服務，且應有專責人員指導。

各單位應明確告知服務學習內容，由學生填具「參與生活服務學習同意書」
確認服務內容及填寫線上「助學金管理系統」。(續任者免填)

★ 服務學習內容：各單位規劃提供具公共性、公益性及發展性之服務學習等各輔助性
服務，且應有專責人員指導。

一、每月20日由學生填妥「生活服務學習考核表」送各單位承辦人進行考核。
二、每月25日前由生輔組寄核發助學金通知信於各單位承辦人，請於收到通知信後至

助學金管理系統登錄前一個月學生資料及金額。(若更換承辦人再請各單位提前告知)

★ 不得因服務學習時數差異致核發助學金金額有別。

一、每月20日由學生填妥「生活服務學習考核表」送各單位承辦人進行考核。
二、每月25日前由生輔組寄核發助學金通知信於各單位承辦人，請於收到通知信後至

助學金管理系統登錄前一個月學生資料及金額。(若更換承辦人再請各單位提前告知)

★ 不得因服務學習時數差異致核發助學金金額有別。

商
業
保
險
加
保

(

生
輔
組
辦
理)

 

加
強
保
障
學
生
權
利



獎助計畫實施(一)

確認實施對象

【申請資格】
1.本校學籍者。
2.學雜費減免、弱勢補助申請資格者。
3.單親、家中負擔家計因失業或重大疾病無法工作者。
4.家庭突遭變故者。
5.家中有2名以上子女就讀或學費主要係貸款者。
6.其他特殊原因經師長簽署證明者。

請學生填具「參與生活服務學習同意書」
及填寫線上「助學金管理系統」

1.每月20日請學生由學生填妥「生活服務學習考核表」。
2.每月25日前各單位承辦人至「助學金管理系統」登錄。

次月5日前，由生輔組核發助學金

告知服務學習內容，
確認錄用。

開始進行服務，於25日前開放登錄權限。

確認各單位申請名單



獎助計畫實施(二)

弱勢補助計畫之學生(起飛計畫)

1.以弱勢學生為主，進行參與服務意願調查，若

參加人數大於需求人數，則以弱勢學生「身份

別」及「家庭所得」排序，以達到幫助實際所

需之學生。

2.依計畫之規劃進行，獎助學金提供至計畫結束。



商業保險加保

針對獎助生從事服務等活動期間，除原有學生團體

保險外，比照勞動基準法規定職業災害補償額度以

加保商業保險方式增加其保障範圍。

1.106學年度共加保156位學生
– 生活教育學習助學金及生活助學金之學生，共140位。

– 弱勢補助計畫之學生，共16位。

(若學生已有另類別之獎助生身份投保，故不再重覆保險。)

2.保險卡皆已分發至各系所，感謝系辦協助分發

給學生。



感謝聆聽

新增商業保險加保的部份，

為學生也為學校多一份保障。

感謝各單位提供安全、適當的服務

學習環境，且細心指導學生，讓學生

能安心參與服務。



國立臺南大學

報告人： 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2017年 12月14 日



教學型助理(TA)

補救教學助理

教學獎助生

指獲教學獎助之學生參與屬專
業養成範圍且其無選擇權之實
習課程，或為接受專業教學實
務能力技巧培養而參與學校正
式學分課程，以提升教學專業
或實務能力為目的者。

實施目的

為促進本校教師教學品質，以及對學習成效不佳之學生，

透過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提升其學習成效。



感謝聆聽，敬請指教



國立臺南大學教學助理申請流程  

 
專任教師於開學前一個月 

向各系所提出申請 
 
 
 

各系所彙整完畢，連同申請資料(含教學計畫

表、教學助理申請書)，造冊後送至教發中心 
 
 
 

教發中心依教學助理實施 
辦法進行審核 

 
 
 

於開學前一週通知各系

所審核結果 
審核通過 審核未通過 

 
 
 

中心提送通過名冊予 
各系所 

不予補助 

 
 
 
各系所協助教學助理完

成約用資料(含約用申

請書、同意書) 
 

 
各系所造冊後將資料送 

至教發中心 
 
 
 
教發中心進行教學助理 

資料建檔及投保 
 
 
學期結束前，教發中心遞 
送印領清冊予各系所 

 
 
 
各系所協助完成印領清 
冊簽核及收取學習紀錄 
檔案(含電子檔)後，一併 
送至教發中心 
  
 

教發中心留存檔案、完成

請購流程 



補救教學助理申請流程：   

學生或授課教師

提出申請 

完成申請表： 

1.找到適合教學助理 

2.填妥申請表及計畫書

3.完成系所核章 

申請表單送至教學

與學習發展中心 

EP平台登錄補救

教學申請資料 

進行課業輔導： 

1.每次課輔進行簽到 

2.參加補救教學助理座談會 

3.費用請款 

4.期末請課輔學生線上填寫問卷 

進行加保 

補救教學助理繳

交學習歷程檔案

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學生學習輔導組

106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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